附件2：
自治区法学会第二届全区高校法学专业

法律文书写作大赛比赛方案

一、比赛目的
法律文书是展现法律人才能力和水平的重要载体。通过比赛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寓学于练，将课堂所学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更好地锻炼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促进法律思维和法律人综合素质的培养；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学生对法律文书写作的兴趣，丰富学生的课外学术活动，培养浓厚的学习氛围，活动面向区内法学专业的高校学子，以赛促学，将其作为法律实务技能拓展训练项目的重要板块。同时，该比赛也是进一步深入开展“自治区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项目，实现“校检”共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探索法学专业向应用型转型的新路径。

二、比赛方式
比赛分为初赛、复赛和决赛三部分，初赛以网上提交作品方式进行，复赛以现场笔试方式进行，决赛采取现场答辩方式。

三、比赛内容
比赛试题来源于我区法院审理过的典型案件，其中初赛重点考察学生对于民商事法律文书写作能力，包括：民事起诉状、民事答辩状、民事代理词、民事判决书，复赛重点考察学生对于刑事法律文书写作能力，包括：刑事起诉书、刑事辩护词、刑事判决书，决赛重点考察学生的法学综合素质。
四、赛事流程

（一）初赛

各参赛高校于2019年1月10日前将参赛选手报名表发送至赛事官方邮箱：35810403@qq.com，电子邮件标题设为“法律文书写作大赛+参赛单位名称”。各参赛单位初赛参加人数不少于20人，但不限于20人。各参赛选手于2019年1月17日前加入赛事微信群，微信群二维码届时会发至参赛选手邮箱。赛事组委会于1月份在赛事微信群公布初赛题目及相关事宜。
（二）复赛
初赛结束后，由赛事评委会初选，在赛事微信群及宁夏法学会官网、新华学院官网公布进入复赛的选手名单。复赛定于2018年3月中旬（具体时间届时会在赛事微信群及新华学院官网公布），在宁夏大学新华学院中心区机房进行，赛题由赛事组委会现场公布。复赛采用开卷机试形式。
（三）决赛
复赛结束后，由赛事评委会评选，现场公布进入决赛的选手名单。决赛定于2018年3月中旬（具体时间届时会在赛事微信群及新华学院官网公布），在宁夏大学新华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进行。决赛采用现场答辩方式进行，赛后进行颁奖典礼。
（四）大赛命题与评委组成
大赛各阶段命题任务由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法官承担。

初赛评委由区内法院、检察院、律所等实务部门专业人士担任；复赛及决赛评委由区内法院、检察院、律所等法律实务部门专家组成。决赛评委名单在复赛举行后现场进行公布。
（五）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获奖证书+奖金或奖品）
二等奖2名（获奖证书+奖金或奖品）
三等奖3名（获奖证书+奖金或奖品）
优秀奖4名（获奖证书）
单项奖2项（获奖证书）

优秀指导教师8名（获奖证书）

优秀组织奖（奖牌）

五、参赛要求

（一）初赛纪律

1.参赛者应及时加入赛事微信群，并关注微信群内赛事通知，进群后请将在群内昵称改为“学校+姓名”方式（示例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张三）。

2.作品提交方式为网上提交，格式为PDF，标题字号为2号黑体居中，正文字号为四号宋体两端对齐，行距为1.5倍。

（二）复赛赛场纪律 

1.参赛者必须按照参赛规定时间，于赛前十分钟进入考场，迟到十五分钟者不得入场并取消参赛资格。

2.参赛者进入赛场，必须带好必要的文具、书籍，考试中禁止互相借用文具、书籍。

3.参赛者进入赛场，要关闭各种通讯工具（手机等），按指定座位（单人、单行、单桌）就坐。考试中间一律不得离开考场。参赛者应服从赛场组织人员指挥。 

4.参赛者遇到特殊情况可向赛场组织人员询问，但不得询问与解题内容有关的问题。 

5.参赛者要自觉维护赛场秩序，保持安静。交卷后应立即离开赛场，并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和议论。

6.参赛者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参赛作品。答完的作品应将卷面朝下放置。比赛终了参赛者应立即停笔交卷，连同草稿纸一起上交。不按时交卷者，赛场组织人员有权不接受参赛作品。已经带出考场的参赛作品作废。

7.参赛者必须严格遵守赛试纪律。赛中不准交头接耳或偷看他人答卷。对协助他人作弊者，视共同作弊论。一旦发现作弊，取消参赛资格。

（三）作品要求 

参赛时间：复赛为180分钟；决赛每位选手答辩时间不超过15分钟。

参赛选手的初赛、复赛作品应突出以下几点：

1.司法文书的基本特点： 

（1）制作的合法性。 

（2）形式的程式性。

（3）内容的法定性。 

（4）语言的精确性。 

（5）使用的实效性。 

2.法律文书写作的基本要求如下： 

（1）遵循格式，写全事项； 

（2）主旨鲜明，阐述精当； 

（3）叙事清楚，材料真实； 

（4）依法说理，折服有力； 

（5）语言精确，朴实庄重。 

3.法律文书语言应用的具体要求： 

（1）表意精确，解释单一。

（2）文字精炼，言简意赅。 

（3）文风朴实，格调庄重。

（4）语言规范，语句规整。 

（5）褒贬恰切，爱憎分明。

（6）语言诸忌，竭力避免。
（四）评分标准（总分100分） 

1.首部（10分） 

（1）标题。（2.5分） 

（2）编号。（2.5分） 

（3）被告人基本情况。（2.5分） 

（4）案由和案件来源。（2.5分） 

2.正文（70分） 

（1）事实和证据。（35分） 

（2）起诉的理由和根据。（35分）

3.尾部（10分） 

（1）致送人民法院名称。（2.5分） 

（2）起诉人签署。（2.5分） 

（3）年月日及公章。（2.5分） 

（4）附项。（2.5分） 

4.文书卷面总体布局分（10分）

六、赛事组委会组成

组委会主任：哈莹  郭少新  王安云

组委会副主任：王启贺  刘军红  吴万宏

执行负责人：胡世恩

成员：齐鹏 史伟丽 龚静 张波 马玉凤 景佩璐 马筱 刘媛

     田起龙 罗茜 石榴

